（B类）
高建字〔2019〕23号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袁文波

对县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第84号建议的答复

杨怀兵、齐国峰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黄河路加宽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我局已委托设计单位对该路段进行规划设计。设计方案报告县政府批准后，组织实施。

高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19年3月20日

（联系单位：县住建局，联系人：柴玉江，联系电话：5208595）

抄送：县政府办公室、县人大代表工作室
